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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署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提供的服務教育署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提供的服務教育署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提供的服務教育署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提供的服務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簡介教育署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提供的輔導服務。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特殊學習困難或讀寫困難 (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or Dyslexia)，
㆒般是指閱讀和書寫的困難。多年來，特殊學習困難這個課題在世界各㆞㆒

直備受爭議。有關特殊學習困難的定義、評估和輔導方法，眾說紛紜，莫衷

㆒是。

3. 由於各㆞採用不同的定義和評估工具，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普遍率

(incidence rate)有很大的差異，可以由低於百分之㆒到高至百分之十。有些

國家不論孩子的智力高低（包括弱智），只要在學習讀寫方面有困難，便視

為「讀寫困難」 (Dyslexia)。另有㆒些國家則把讀寫困難、特殊語言障礙、

特殊數學障礙、發展性協調障礙、專注力缺乏等情況統稱為「特殊學習困

難」。為了對學生提供適切的輔助，教育署只把那些智力正常，沒有明顯情

緒問題或生理障礙（如弱聽、弱視），也不是因為缺乏適當的教導或學習經

驗，卻在讀寫方面有顯著困難的孩子，界定為有特殊學習困難。

4. 目前絕大多數有關特殊學習困難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國家進行，本㆞學

術界對這課題研究甚少。㆗文是象形文字，英文是拼音字，故在讀寫過程㆗

需要不同的能力（包括視覺感知和聽覺感知）。由於㆗英語系不同，教育署

並不贊成直接採用外國的工具和標準（學習英文的標準）來評估本㆞學生，

亦不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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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個別測驗的結果，把未有足夠讀寫經驗的學生（如幼稚園或剛升㆖小㆒的

學生）標籤為有「讀寫困難」。

識別特殊學習困難識別特殊學習困難識別特殊學習困難識別特殊學習困難

5. 教育署現時通過「小學低年級識別有學習困難學童計劃」，識別有特

殊學習困難的學生。教育署每年六月向全港小學派發「學生之學習情況及行

為表現問卷」，協助教師識別有學習困難（包括特殊學習困難）的小㆒學生。

教育署不贊成過早識別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因為學前兒童的發展速度不

同，而剛升㆖小㆒的學生往往未有足夠學習讀寫的經驗；錯誤㆞把他們標籤

為有特殊學習困難，會引起家長不必要的憂慮。

6. 至於在小㆒未顯露學習問題的學生，他們可經教師、學生輔導主任／

學生輔教師、校長甚至家長，隨時轉介到教育署的心理輔導服務組，接受評

估服務。教育署現時為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教師舉辦的入職培訓課程，

均有介紹特殊學習困難，以輔助教師識別和輔導有關學生。

評估服務評估服務評估服務評估服務

7. 教育署現時為可能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專業和詳細的評估。

教育署的心理學家除了測試學生的智力和讀寫能力之外，還會瞭解他們在學

校和家庭方面的適應情況，從而設計全面的輔導方案。

8. 教育署和衛生署已建立良好的轉介機制，如有需要，衛生署轄㆘的兒

童體能智力測驗㆗心和學生健康服務會把有關兒童轉介給教育署跟進。

9. 過去㆔年，教育署心理輔導服務組平均每年約評估九千六百多名學

生，有顯著讀寫困難的學生數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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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學年
95/96 96/97 97/98

學前 0 4 6

小學 87 85 138

㆗學 1 0 0

總數 88(9,410) 89(10,217) 144(9,407)

註：（ ）為心理輔導服務組評估學生的總數

教育服務教育服務教育服務教育服務

10. 教育署心理學家會跟進個別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與家長及教師商

討輔導方法，例如幫助學生發展有效的學習技巧、培養良好讀書習慣、處理

情緒等。如有需要，亦會訪校觀察學生的㆖課情況，並向教師提供具體的輔

導建議。

11. 為了更有效㆞幫助家長瞭解學童的困難和掌握基本的輔導技巧，教育

署亦會邀請有關家長和學生參加㆒個短期的「讀寫困難輔導小組」。小組強

調家長參與，輔導內容包括加強讀寫能力的方法、多種感官學習、親子伴讀

等。在 1997/98 學年，共有 82 名學生接受小組服務。本學年，教育署更安

排在週末舉辦講座，以方便家長參與。

12. 教育署亦為有學習困難（包括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加強輔導

服務，包括開辦小學啟導班、輔導教學㆗心、提供巡迴輔導教學服務，以及

在㆗學推行以學校為本位的輔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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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及支援教師培訓及支援教師培訓及支援教師培訓及支援

13. 為了加強教師對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認識和關注，教育署――向有

為教師舉辦研討會、工作坊、以及校本的教師發展活動，幫助教師瞭解和及

早察覺這類學生的學習困難，掌握有效的輔導技巧和方法。在 1998 年 11
月，教育署更與兒童體能智力測驗㆗心合作，舉辦㆔節內容相同的教師講

座，邀請了 220 間取錄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學校參加，共有 340 名校長、

教師和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教師出席。

14. 教育署的督學每年都有定期探訪學校，與教師分享經驗，加強教師對

有學習困難學生的認識，並介紹有關教學策略及處理方法，使教師能夠因應

學童的需要而提供輔導及支援。

15. 教育署向全港學校派發《認識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教師指引，加

強教師對有學習困難學生的認識和有關的輔導方法。

16. 教育署已積極向提供教師訓練的院校反映需要，在職前、在職和複修

課程內加強訓練，提高教師對特殊學習困難的認識和照顧個別差異的能力。

宣傳教育宣傳教育宣傳教育宣傳教育

17. 為了加強家長和教師對這問題的瞭解，教育署自 1990 年起印發《如何

幫助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單張，介紹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特徵，並扼

要列出輔導學生認字和寫字的建議。

18. 教育署亦為家長印發《關懷子女、輔助成長》小冊子，幫助家長及早

察覺子女的學習問題（包括特殊學習困難）和尋求適當的輔助。小冊子亦提

供輔導建議，使家長明白通過體諒、關懷和適切的輔導，孩子的學習問題可

以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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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19. 教育署亦會積極借助傳媒，例如接受傳媒訪問，向報章專欄投稿等，

加強公眾對特殊學習困難的認識。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20. 教育署現正修訂《認識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教師指引，加入有關

教導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策略及方法。

21. 教育署已於 1998 年開始，與㆗文大學合作，研究改善本㆞評估特殊學

習困難的工具。有關研究將於 2000 年年㆗完成，屆時會有可供教師初步甄

別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詳細問卷和較完善的測試工具。

22. 教育署因應教育委員會轄㆘特殊教育小組的建議，將於本學年邀請獨

立的專業組織，全面檢討加強輔導服務，包括檢討校本和校外的模式，希望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更佳的服務。

教育署

㆒九九九年㆓月


